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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佈 
採購年份坤沙基酒框架協議

本公佈乃由蓮和醫療健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自願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一日和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三日有關開展新
業務及簽訂獨家轉授權協議的公佈。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全資子公司海南幸運之光酒業有限公司（「海
南酒業」）與江蘇軒宇豪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軒宇豪成」）簽署無法律效力的框
架協議（「框架協議」）。根據框架協議，海南酒業可透過另行簽訂具體的採購協議，
向軒宇豪成採購800噸的年份基酒，其中包括300噸的15年坤沙基酒及500噸的八年
坤沙基酒，基酒的執行標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家質量標準GB/T26760-

2011，期限為框架協議簽署之日起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軒宇豪成是一家總部位於中國南京市的多元化科技企業，在中國貴州省設有酒廠。
軒宇豪成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並無關連的獨立第三方。
年份坤沙基酒是生產高品質白酒的基礎，屬於稀缺資源。董事會認為，框架協議將
有助本集團採購原材料以生產「帝王池」品牌的醬香型白酒，實施其於中國開展保
健食品、飲料及酒類的銷售及生產業務的計劃（「新業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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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主要從事健康產品及服務業務以及借貸業務。董事會認為，
海南酒業簽署框架協議，將有利於本集團發展新業務活動。新業務活動乃本集團
實現業務及收入來源多元化的良機，最終可提升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及盈利能力。
董事會認為，開展新業務活動不僅可擴充本集團主要業務，亦可為本集團的營運
帶來協同效應。董事會認為，開展新業務活動將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蓮和醫療健康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夢遙

香港，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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